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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存在违规对外担保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3.3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自2021年4月8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违规担保事项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存在无法及时追偿被划扣资金及

解除担保责任的风险。

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原因：

1、公司违规将4.7亿元银行理财产品为供应商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13.3条的规定，该事项触发了“上市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相应情形。

2、公司存在最近一年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3.3� 条

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违规担保余额为4.7亿元，其中4.1亿元由于履行担保责任已被海口联

合农村商业银行划扣，剩余6000万元目前被广州市天河人民法院冻结。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已受理1.2亿元理财产品划扣案件（案号：（2021）琼01民初108-109号，并于2021年6月15日开庭

审理，未当庭宣判，择日宣判。

关于公司违规使用4.7亿元银行理财产品为供应商借款提供质押担保事项解决方案如下：

（1）公司通过司法手段解除担保责任，并向银行追偿划扣资金。

（2）公司积极督促被担保方履行还款义务。

（3）该担保事项造成的公司损失，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以自有资产进行弥补。

三、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3.7条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

示性公告，及时披露前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日

信息披露

2021/12/3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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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6）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重大遗漏或误

导性陈述。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证券代码：

002895）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份及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总额不超过12.00亿元进行现金管理，现金管理的实施

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12个月内（2021年9月17日起至2022年9月16日止）有效，上述

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并授权实施募投项

目公司的总经理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21-092、

2021-097、2021-104、2021-117）。

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概述

由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由控股子公司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建设需

要一定周期，根据项目建设进度，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部分暂时闲置的情况。 根据上述决

议， 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

下：

1、产品一

产品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2021年第352期第A款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受托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福泉支行

投资金额 10,000.00万元

产品期限 34天（2021年12月2日—2022年1月5日）

资金来源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万吨/年半水-二水湿法磷酸及精深加工项目

预期年化收益率

1.05%+1.75%×N/M，1.05%，1.75%均为预期年化收益率，其中N为观察期内挂钩标的小于汇率观察区间上限

且高于汇率观察区间下限的实际天数，M为观察期实际天数。客户可获得的预期最低年化收益率为：1.05%，预

期可获得的最高年化收益率为2.80%。 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以到期实际收益率为准。

2、产品二

产品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2021年第352期第C款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受托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福泉支行

投资金额 10,000.00万元

产品期限 75天（2021年12月2日—2022年2月15日）

资金来源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万吨/年半水-二水湿法磷酸及精深加工项目

预期年化收益率

1.05%+1.75%×N/M，1.05%，1.75%均为预期年化收益率，其中N为观察期内挂钩标的小于汇率观察区间上限

且高于汇率观察区间下限的实际天数，M为观察期实际天数。客户可获得的预期最低年化收益率为：1.05%，预

期可获得的最高年化收益率为2.80%。 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以到期实际收益率为准。

注：本公司与产品托管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受托机构情况介绍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

营业场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金山办事处新泉东路

负责人：蒋柯

营业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

（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无需许可（审批）

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务；外币存款、汇款、兑换、结算业务；房地产

信贷业务；贵金属销售业务。 （按许可证经营）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

部审计制度》的规定，对所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1）根据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实施募投项目公司的总经理在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

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理财产品发行主体、明确理财金额、选择理

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

（2）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建立投资台账，安排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

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

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的风

险与收益，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子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是在确保募投项目所需

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募投项目的

正常建设。 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保本型低风险投资理财，能够获得一定投资收益，有利于提

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公告前12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产品名称 类型 受托机构

投资金额

（万元）

产品有效期

资金

来源

是否

保本

投 资 收 益

（万元）

募投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

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专户型2020年第

181期第H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中国工商银

行福泉支行

50,000.00

2020年11月2日—

2021年5月13日

暂时

闲置

募集

资金

是 736.438356

20万吨/年半水

-二水湿法磷酸

及精深加工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35

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中国工商银

行北京分行

5,000.00

2020年12月15日—

2021年1月19日

是 9.828767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 E”

定向 2017�年第 3�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中国工商银

行北京分行

5,000.00

2021年2月7日

-2021年3月11日

是 9.20548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E” 定

向2017年第3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中国工商银

行北京分行

3,000.00

2021年4月21日

-2021年5月21日

是 5.178082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

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专户型2021年第

136期第M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中国工商银

行福泉支行

25,000.00

2021年5月17日

-2021年11月26日

是 370.136986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

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专户型2021年第

143期第D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中国工商银

行福泉支行

13,500.00

2021年5月25日—

2021年7月23日

是 61.10137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

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专户型2021年第

143期第F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中国工商银

行福泉支行

10,000.00

2021年5月25日—

2021年8月26日

是 71.342466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E” 定

向2017年第3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中国工商银

行北京分行

3,000.00

2021年5月26日

-2021年6月24日

是 5.178082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

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专户型2021年第

232期第E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中国工商银

行福泉支行

10,000.00

2021年8月11日—

2021年10月12日

是 45.18356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利丰” 2021年第5821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中国农业银

行福泉支行

4,000.00

2021年9月24日—

2021年12月23日

是 尚未到期

贵州川恒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工程

研究中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利丰” 2021年第5821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中国农业银

行福泉支行

4,000.00

2021年9月24日—

2021年12月23日

是 尚未到期

30万吨/年硫铁

矿制硫酸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利丰” 2021年第5822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中国农业银

行福泉支行

6,000.00

2021年9月24日—

2022年3月25日

是 尚未到期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

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专户型2021年第

287期第G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中国工商银

行福泉支行

10,000.00

2021年9月27日—

2021年12月21日

是 尚未到期

20万吨/年半水

-二水湿法磷酸

及精深加工项目

六、备查文件

1、《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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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1,972,826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2月9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的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2020年9月11日，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海淀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166号）核准。

2020年12月9日，公司向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淀科技” ）等105名交易对

方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223,598,470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了股份登记手续。其中，海淀科技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79,623,834股股份（已于2021年

7月过户至翠微集团名下），锁定期为36个月。

海淀科技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的股份，锁定期为12个月；12个月期

限届满后， 各业绩承诺方各年在满足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确认其无需向上市

公司履行补偿义务或对上市公司的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后，可分批解锁所持股份。 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可解锁的股份数量= （当年海科融通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各业绩承诺方本次交易获得的尚未解锁的上市

公司股份。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各业绩承诺方在满足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确认其无

需向上市公司履行补偿义务或对上市公司的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后，可一次性解锁剩余的股份。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

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21]007442号），海科融通2020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2,102,968.53元，超过业绩承诺，2020年度业绩承诺完成。 根据约

定的股份解锁方式，本次可解禁限售股数量为42,102,849股。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于2021年1月发行50,993,973股股份募集本次交易之配套资金，公司

股本由747,742,692股增加至798,736,665股。 此后，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未发生配股、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事项。 2021年7月，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解禁上市流通。

截至目前， 公司股本总数为798,736,665股， 其中限售股223,598,470股， 占股本总数的

27.99%，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75,138,195股，占股本总数的72.01%。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可解禁上市限售股的投资者为北京传艺空间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中恒天达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北京汇盈高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雷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4家法人股东和黄文、章

文芝等100名自然人股东。 前述104名投资者在本次交易中承诺：

“一、 自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本人因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

公司的股份。

二、本公司/本人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所派生的股份（如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

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新增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安排。

三、如果中国证监会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或要求的，本公司/

本人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意见或要求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四、若本公司/本人届时与上市公司签署关于业绩承诺的相关协议，则本公司/本人于本次交易

项下取得的上市公司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尚需满足届时业绩承诺相关协议的约定。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104名投资者均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其中，自然人投资者朱秀伟持有限售股444,626股，本次可解禁上市130,023股。 因个人原因，其

持有的股份被冻结，暂时无法办理解禁上市。 因此，本次实际解禁上市限售股数量为41,972,826股。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出具了核查意

见，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翠微股份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发行前做出的股

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 独立财务顾问对翠微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1,972,826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2月9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发行对象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北京传艺空间广告有限公司 20,070,469 2.51% 5,869,255 14,201,214

2 北京中恒天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892,542 1.11% 2,600,467 6,292,075

3 黄文 8,892,542 1.11% 2,600,467 6,292,075

4 章文芝 6,224,779 0.78% 1,820,327 4,404,452

5 孙瑞福 3,734,867 0.47% 1,092,196 2,642,671

6 北京汇盈高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557,017 0.45% 1,040,187 2,516,830

7 王鑫 3,557,017 0.45% 1,040,187 2,516,830

8 丁大立 3,112,389 0.39% 910,163 2,202,226

9 北京雷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667,762 0.33% 780,140 1,887,622

10 张丽 2,667,762 0.33% 780,140 1,887,622

11 张玉婵 2,614,407 0.33% 764,537 1,849,870

12 任思辰 2,489,911 0.31% 728,131 1,761,780

13 孟立新 2,125,317 0.27% 621,512 1,503,805

14 李凤辉 1,814,078 0.23% 530,495 1,283,583

15 田军 1,778,508 0.22% 520,093 1,258,415

16 褚庆年 1,778,508 0.22% 520,093 1,258,415

17 吴昊檬 1,778,508 0.22% 520,093 1,258,415

18 吴江 1,778,508 0.22% 520,093 1,258,415

19 赵彧 1,778,508 0.22% 520,093 1,258,415

20 陈格 1,778,508 0.22% 520,093 1,258,415

21 杨曼 1,778,508 0.22% 520,093 1,258,415

22 胡晓松 1,778,508 0.22% 520,093 1,258,415

23 侯云峰 1,725,152 0.22% 504,490 1,220,662

24 刘兰涛 1,600,657 0.20% 468,084 1,132,573

25 李昳 1,591,764 0.20% 465,483 1,126,281

26 冯秋菊 1,467,269 0.18% 429,077 1,038,192

27 高卫 1,422,806 0.18% 416,075 1,006,731

28 李香山 1,333,880 0.17% 390,070 943,810

29 凌帆 1,333,880 0.17% 390,070 943,810

30 贾广雷 1,289,418 0.16% 377,068 912,350

31 张文玲 1,244,955 0.16% 364,065 880,890

32 亓文华 1,244,955 0.16% 364,065 880,890

33 李桂英 1,111,567 0.14% 325,058 786,509

34 李军 1,067,104 0.13% 312,056 755,048

35 宋小磊 920,377 0.12% 269,148 651,229

36 谭阳 898,146 0.11% 262,647 635,499

37 张绍泉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38 杨慧军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39 丁志城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40 尤勇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41 李长珍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42 朱银萍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43 李斯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44 王霞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45 程春梅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46 吕彤彤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47 江中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48 辛晓秋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49 庞洪君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50 毛玉萍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51 杨薇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52 张翼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53 张冀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54 张艺楠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55 陈建国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56 张剑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57 赵宝刚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58 孙东波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59 冯小刚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60 刘征 889,254 0.11% 260,047 629,207

61 章骥 853,684 0.11% 249,645 604,039

62 李琳 800,328 0.10% 234,042 566,286

63 宋振刚 800,328 0.10% 234,042 566,286

64 王华 800,328 0.10% 234,042 566,286

65 钟敏 711,402 0.09% 208,037 503,365

66 高秀梅 666,939 0.08% 195,035 471,904

67 李宏涛 658,048 0.08% 192,435 465,613

68 陆国强 622,477 0.08% 182,032 440,445

69 许凯 622,477 0.08% 182,032 440,445

70 张宝昆 622,477 0.08% 182,032 440,445

71 兰少光 578,015 0.07% 169,030 408,985

72 庄丽 444,626 0.06% 130,023 314,603

73 于静 444,626 0.06% 130,023 314,603

74 邢颖娜 444,626 0.06% 130,023 314,603

75 张韦 444,626 0.06% 130,023 314,603

76 冯立新 444,626 0.06% 130,023 314,603

77 朱秀伟 444,626 0.06% 0 444,626

78 张小童 444,626 0.06% 130,023 314,603

79 张冉 444,626 0.06% 130,023 314,603

80 张婷 444,626 0.06% 130,023 314,603

81 吴金钟 444,626 0.06% 130,023 314,603

82 孙兴福 444,626 0.06% 130,023 314,603

83 李岚 444,626 0.06% 130,023 314,603

84 吴深明 444,626 0.06% 130,023 314,603

85 生锡勇 417,949 0.05% 122,222 295,727

86 李宁宁 373,486 0.05% 109,219 264,267

87 张灵鑫 373,486 0.05% 109,219 264,267

88 李文贵 355,700 0.04% 104,018 251,682

89 朱克娣 302,346 0.04% 88,416 213,930

90 孙荣家 266,776 0.03% 78,014 188,762

91 黄琼 266,776 0.03% 78,014 188,762

92 陈培煌 266,776 0.03% 78,014 188,762

93 田璠 266,776 0.03% 78,014 188,762

94 董建伟 177,850 0.02% 52,009 125,841

95 张晓英 177,850 0.02% 52,009 125,841

96 鲁洋 177,850 0.02% 52,009 125,841

97 马晓宁 177,850 0.02% 52,009 125,841

98 王卫星 124,494 0.02% 36,406 88,088

99 董晓丽 88,924 0.01% 26,004 62,920

100 鲁建英 88,924 0.01% 26,004 62,920

101 鲁建平 88,924 0.01% 26,004 62,920

102 鲁建荣 88,924 0.01% 26,004 62,920

103 贺雪鹏 88,924 0.01% 26,004 62,920

104 靳莉慧 44,461 0.01% 13,002 31,459

合计 143,974,636 18.03% 41,972,826 102,001,81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项目（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79,623,834 0 79,623,834

2、其他内资持有股份 143,974,636 -41,972,826 102,001,81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23,598,470 -41,972,826 181,625,64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A股 575,138,195 41,972,826 617,111,02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575,138,195 41,972,826 617,111,021

股份总额 798,736,665 0 798,736,665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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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2021年4月12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

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

民币50亿元（含50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3日和2021年4月13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关于申请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和《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

根据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1〕MTN1003�号），公司发行中期票据

注册金额为15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公司可分期发行中

期票据，发行完成后，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近日，公司完成了2021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 的发行，本次发行规模

为8亿元人民币，该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12月2日到账。 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简称 21佛燃能源MTN003 代码 102103156

期限 3+N年 发行总额 8亿元

起息日 2021年12月2日 兑付日 2099年12月31日（注）

票面利率 4.07% 发行价格 100.00元/百元

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本次注册发行的中期票据为永续中期票据，实际兑付日以后续公告为准。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归还待到期债券、金融机构借款及补充子公司运营资金。本期债券发行

的相关文件详见上海清算所网（www.shclearing.com� ）和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

cn）。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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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2021年4月12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2021年6月2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1年7月7日召开的2021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及增加授信担保金融机构的议

案》,2021年10月2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1年11月8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子公司提供额度总

计不超过人民币768,520万元的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3月23日、2021年6月22日和

2021年10月2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3）、《关

于为下属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和《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增加担保额

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0）。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佛山分行” ）签订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佛燃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佛燃” ）在兴业银

行佛山分行申请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为20,000万元人民币。上

述担保金额在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的对前海佛燃

20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前海佛燃的担保余额为36,696.9万

元；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前海佛燃的担保余额为56,696.9万元，前海佛燃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为134,122.57万元。 针对本次担保，前海佛燃为公司提供了反担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前海佛燃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嘉慧

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兴海大道香江金融中心大厦2105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主营范围：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电能、热能、新能源、节能环保技术开发、服务、咨询及销

售等。

股权结构：前海佛燃于2017年2月15日注册成立，是公司全资设立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41,539.21万元，负债总额29,578.49万元，其中

包括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29,578.49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万元； 净资产11,

960.72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192,961.84万元， 利润总额10,713.89万元， 净利润8,022.95万元。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1年9月30日，资产总额70,702.69万元，负债总额61,676.10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

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1,647.26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万元；净资产9,026.58万元，2021年

1-9月营业收入299,555.02万元，利润总额6,621.14万元，净利润4,965.86万元。

前海佛燃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兴业银行佛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为：

1.保证人：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3.被担保的债务人：深圳前海佛燃能源有限公司

4.被担保的主债权：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主债权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 兴业银行佛山分行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前海佛燃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

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7.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兴业银行佛山分行对前海佛燃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

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均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492,692.68万元，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204,220.81万元，占公司经审计的

最近一期（2020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61.00%。

2.公司无逾期担保贷款，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而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3.公司已发生对外担保事项中除为公司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业务而提供担保外，无其他对外

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兴业银行佛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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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12月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于2021年11月17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了

《关于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现发布本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投票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12月7日13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新华路160号上海影城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12月7日至2021年12月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延长与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有关授

权有效期及更换授权人士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2.00 关于选举执行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2）人

2.01 选举王可心先生为执行董事 √

2.02 选举关晓晖女士为执行董事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通过，详见本公司于2021年8月

2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的公告。

议案2.00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本公司于2021

年11月10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3、对A股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2.00

4、涉及存在利害关系的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址：http://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

户，可以使用持有本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的投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执行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本公司股东

1、A股股东

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A股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96 复星医药 2021/12/1

2、H股股东

H股股东登记及参会安排详见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kexnews.

hk）刊载的本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及通函。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A股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法人股东的代理人应于2021年12月7日（周二）下午13:00-13:30

期间持股东账户卡或复印件（加盖公章）、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或境外法人股东的注册登

记证明文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附件1）和出席人身份证在会议现场办理参会登记；A

股个人股东应于2021年12月7日（周二）下午13:00-13:30期间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在会议

现场办理参会登记，个人股东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或复印件、委托人签署的授

权委托书（附件1）、委托股东账户卡或复印件在会议现场办理参会登记。

（二）H股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H股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详见本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kexnews.hk）刊载的本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及通函。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地址：上海市宜山路1289号A座9楼

邮编：200233

电话：021-33987870

传真：021-33987871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执行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代表本单位（或本人）（身份证号码：）出席2021年12月7

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___________________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延长与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

市有关授权有效期及更换授权人士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赞成票投票数

2.00 关于选举执行董事的议案

2.01 选举王可心先生为执行董事

2.02 选举关晓晖女士为执行董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请用正楷填上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全名。

2.请填上登记于股东名下的A股股份数目。 如未填写股份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贵股

东名下登记的所有本公司A股股份。

3.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在会上投票的A股股东，均可授权委托代理人。

4.注意：如欲投票赞成任何议案，请在“赞成” 栏内加上“?” 号。如欲投票反对任何议案，则请在

“反对” 栏内加上“?” 号。如欲就任何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 栏内加上“?” 号。投弃权票，在计

算该议案表决结果时，均不计入本次会议上表决赞成或反对的票数，但将计入有表决的股份总数。

如欲就与本授权委托书有关的部分A股股份数目作出投票，请在有关栏内注明所投票之正确A股股

份数目以代替“?” 号。 在相关栏内加上“?” 号表示本表格所代表的所有A股股份的投票权均将按

此方式表决。 如未有明确投票指示，则受托人有权自行酌情投票。

5.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登记在册的A股股东及其书面正式授权的授权人签署。 如股东为法人，

则授权委托书须另行加盖公章并经由该法人之法定代表人（或获正式授权人士）亲笔签署。

6.敬请注意：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应当实行累积投票制。 于股东大会选举董

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

用。据此，本次股东大会选举执行董事采取累积投票方式，即在股东大会选举两名执行董事时，参与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的每一股份都拥有与应选执行董事候选人总人数相等的投票权， 股东既可以把

所有的投票权集中选举一人、也可以分散选举两人。在填写“累积投票方式” 时，请按照下述要求填

写表决意愿：

（i）就议案2.00而言，股东持有的每一股份均有与应选执行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例如：股东

拥有100万股A股股份，本次选举执行董事人数为2位，则股东对第2.00项议案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00万股（即100万股×2＝200万股）。

（ii）请在“填写票数” 栏填入股东给予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表决权股份数。 请注意，股东可以对

每一位执行董事候选人投给与股东持股数额相同的表决权、 也可以对某一位执行董事候选人投给

股东持有的每一股份所代表的与应选执行董事人数相同的全部表决权， 或对某几位执行董事候选

人分别投给股东持有的每一股份所代表的与应选执行董事人数相同的全部或部分表决权。例如：股

东拥有100万股A股股份，则股东对第2.00项议案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00万股。 股东可以将200万

股中的每100万股平均给予2位执行董事候选人； 也可以将200万股全部给予其中一位执行董事候

选人；或者，将150万股给予执行董事候选人甲，将50万股给予执行董事候选人乙或都不给予投票，

等等。

(iii) 股东对某一位执行董事候选人集中行使了股东持有的每一股所代表的与应选执行董事人

数相同的全部表决权后，对其他执行董事候选人即不再拥有投票表决权。即股东给予执行董事候选

人的全部表决票数之和不可超过股东持有的全部股份拥有的表决权。

(iv)请特别注意，股东对某一位执行董事候选人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多于股东持有的与应选执

行董事人数相同的全部表决权时， 全部投票无效； 股东对某一位执行董事候选人行使的表决权总

数，少于股东持有的与应选执行董事人数相同的全部表决权时，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

权。 例如：股东拥有100万股A股股份，则股东对第2.00项议案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00万股：(a)如股

东在其中一位执行董事候选人的“累积投票方式” 的“填写票数” 栏填入“200万股” 后，则股东的

表决权已经用尽，对另一位执行董事候选人不再有表决权，如股东第2.00项议案的相应其他栏目填

入了股份数（0股除外），则视为股东于第2.00项议案选举执行董事的表决全部无效；或(b)如股东在

执行董事候选人甲的“累积投票方式” 的“填写票数” 栏填入“100万股” ，在执行董事候选人乙的

“累积投票方式” 的“填写票数” 栏填入“50万股” ，则股东150万股的投票有效，未填入的剩余50万

股为股东放弃表决权。

(v)当选执行董事所需要的最低有效投票权数应达到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 如果一次累积投票未选出符合《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则需按照上述规则对不够票数的执行董事候选人进行再次投票选举。

(vi)根据前述第(v)项规定进行新一轮的选举投票时，应当根据每轮选举中应选执行董事人数重

新计算股东的累积表决票数。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执行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执行董事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股东应针对该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执行

董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执行董事2名、执

行董事候选人有2名，则该股东对于执行董事选举议案组，拥有2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该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

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

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董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 ……

4.06 例：宋××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

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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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暨完成股票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

2021年第三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

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的要求，现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4,134,076股公司股票已于2021年12月1日过户至公司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过户价格为3.70元/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4,134,076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1%。

根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获

标的股票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至满12个月、24个月、36

个月后分三期解锁，最长锁定期为36个月，每期解锁的标的股票比例依次为33%、33%、34%。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日

●报备文件

过户登记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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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30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等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

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21年11月29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1 王飞雪 24,906,513.00 23.95

2 金建林 22,778,852.00 21.90

3 袁隽 16,197,605.00 15.57

4 中移创新产业基金（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51,250.00 3.70

5

武汉昭融汇利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昭融善犇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557,373.00 2.46

6 王德杰 2,150,116.00 2.07

7 彭琳明 2,150,115.00 2.07

8 胡旦 1,343,784.00 1.29

9 联通创新互联成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75,000.00 0.94

10 李欣 674,110.00 0.65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的比

例（%）

1 中移创新产业基金（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51,250.00 10.44

2

武汉昭融汇利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昭融善

犇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557,373.00 6.93

3 胡旦 1,343,784.00 3.64

4

联通创新互联成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975,000.00 2.64

5 李欣 674,110.00 1.83

6 刘伟 629,839.00 1.71

7 王德杰 537,529.00 1.46

8 彭琳明 537,529.00 1.46

9 李光明 397,400.00 1.08

10 刘澎 342,353.00 0.93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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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提前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变动情况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股东王振东先生通知，获悉王振

东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提前购回业务。 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购回股

份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本次购回股

份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

日

原质押

到期日

解除质押

日

质权人

王振

东

否

55,555,555 6.44% 0.90%

2021年3

月17日

2021年12

月7日

2021年12

月1日

信达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6,000,000 0.70% 0.10%

2021年7

月9日

2021年12

月7日

2021年12

月1日

信达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3,960,000 1.62% 0.23%

2021年7

月15日

2021年12

月7日

2021年12

月1日

信达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3,840,000 3.92% 0.55%

2021年7

月16日

2021年12

月7日

2021年12

月1日

信达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5,000,000 2.90% 0.41%

2021年11

月10日

2021年12

月7日

2021年12

月1日

信达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 134,355,555 15.57% 2.18%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振东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王振东

862,885,

418

13.99%

283,574,

411

32.86% 4.60% 0 0.00 0 0.00

合计

862,885,

418

13.99%

283,574,

411

32.86% 4.60% 0 0.00 0 0.00

注：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王振东先生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除存在质押情形外，不存在其他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

况。王振东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风险，股份质押

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 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

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